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614號

原      告  家苑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江承彬  

訴訟代理人  郭芸安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明昌  

上列原告對被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請求確認契約解除不存在

事件，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2 億3826萬1559元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翌日起1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

197 萬5179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訴。

原告聲請暫免繳納裁判費與訴訟救助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

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

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因租賃權涉訟，其租賃定有

期間者，以權利存續期間之租金總額為準；其租金總額超過

租賃物之價額者，以租賃物之價額為準；未定期間者，動產

以二個月租金之總額為準，不動產以二期租金之總額為

準。」，同法第77條之9 亦有明文規定。

二、起訴事實與原告請求概要

　㈠原告於民國113 年5 月29日（日期下以「00.00.00」格式）

參加被告之「臺南崇賢循環住宅（銀髮）房地招標出租

案」，經被告審查合格後，雙方簽訂「房地租賃契約書」

（下合稱【系爭房地出租案】）。嗣被告以114.03.14 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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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地0000000000號函通知原告就該出租案多次違反契約且未

於期限內（114.03.10 前）改善，依約已於改善期間屆滿次

日（114.03.11 ）終止契約（下稱【被告通知已終止租約

函】），再以114.05.07 南土字地000000000號函請求原告

給付114.03.11-114.04.30 使用補償金及違約金共新臺幣

（下同）1100萬8063元（下稱【被告請求補償金及違約金

函】）。

　㈡原告於114.05.27 起訴（本院繫屬日）聲明請求：「①確認

被告於114.03.11所為解除與原告間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

不存在或無效。②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契約生效日113.06.05

之租賃契約，剔除違法或顯失公平條款之一部，仍為有效。

③確認被告依上開無效解除行為所主張之一切法律請求及處

分，均無法律效力。」。

三、本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

　㈠依前述事實與請求概要，本件涉及系爭房地出租案之租約是

否經被告有效終止，為就定期租賃之出租人終止租約是否有

效、承租人自終止租約至契約原預定租約期滿日之租賃權是

否存在之財產權訴訟，依前述法條規定，考量就終止租約前

之租賃權有效性並無爭執，則就本件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

自終止租約至契約原預定租約期滿日期間之租金總額，並以

租賃物價值為總額上限，核定訴訟標的價額。

　㈡經本院函請兩造陳報系爭房地出租案租金總額、被告通知終

止租約後至原預定租約期滿期間（114.03.11-123.05.31 ，

下稱【原預定剩餘租約期間】）之租金總額、系爭房地之價

值，由兩造分別陳報以：

　⒈原告僅陳報以依系爭房地出租案契約計算，被告收取租金為

平均每年2425萬元（每月租金190 萬元），而原告就該系爭

房地出租案平均每年2719萬元（每月收入226萬6000元），

原告每年損失294 萬元（每月36萬3000元），請求抵扣損失

後計算價額。

　⒉被告南區處函復：①依系爭房地出租案契約之前二年租金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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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計算，原預定剩餘租約期間之租金總額（含稅）為2 億38

26萬1559元、②依被告對原告提起之另案返還租賃物訴訟，

經本院就租賃物（土地與建物）價值總額3 億7750萬0120元

（本院114 年度補字第438 號，裁命被告繳納裁判費304 萬

9175元）

　㈢依上開資料，參照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9 規定，本件訴訟標

的價額應核定為2 億3826萬1559元。原告請求以抵扣損失後

金額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查與法律規定不符，自難准許。

四、本件裁判費用之計算

　　依上開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本件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 197萬

5179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 項但書之規定，限原

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15日內補繳，逾期未繳，即駁回其

訴。

五、原告主張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暫免繳納訴訟費用與聲請

訴訟救助之無理由說明

　㈠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⒈原告雖以被告就系爭房地出租案有詐欺、偽造文書、重利犯

嫌，其已對被告之董事長吳明昌、副總經理蕭基淵、台南區

處處長郭建宏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提起加重詐欺告訴，故

其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款之詐欺犯罪之被害

人，依同條例第54條第1 項應暫免繳納訴訟費用云云。

　⒉惟依原告告訴狀指訴事項，均為系爭房地出租案履約之原告

單方面主張，性質上為民事法律關係爭執，客觀上尚難認有

構成刑事犯罪行為之餘地，原告亦未提出相關對被告或其提

起告訴對向經檢察官為起訴或緩起訴之已達犯罪門檻之相關

證據，是其主張其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被害人，自難

採認，則其請求依該條例規定暫免訴訟費用，自屬無據。

　㈡就訴訟救助部分

　⒈按「當事人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者，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

准予訴訟救助。但顯無勝訴之望者，不在此限。（以上第1

項）法院認定前項資力時，應斟酌當事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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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之需要。（以上第2 項）」、「無資力支出訴訟費

用之事由，應釋明之。」、「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

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

時調查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107 條、第109 條

第2 項、第284 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就訴訟法對訴訟救助規定之「無資力」，係指窘於生活，且

缺乏經濟信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3年台抗字第152號民事判

決；最高行政法院97年裁聲字第18號判例意旨參照）。其標

準在於當事人之資力是否足以負擔訴訟費用。亦即，訴訟費

用支出需取自於當事人自己與共同生活親屬之必要生活費用

而影響基本生活且當事人無可籌得相當於訴訟費用款項之信

用能力，始能謂其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　　

　⒊雖聲請訴訟救助者不限於自然人（第107 條之24.02.01立法

理由參照），惟於法人聲請訴訟救助時，仍依上開規定，釋

明其信用與資力是否則已負擔訴訟費用，亦即，該訴訟費用

支出對法人已達使其不能營運存續程度，始能謂其無資力支

出訴訟費用。

　⒋本件原告除未為任何無資力事證釋明外，依其就系爭房地出

租案之營運能力、於營運後發生之向入住民眾疑似吸金之高

額金錢糾紛之被告主張違約事由，客觀上難認其有無資力之

事由，是其請求訴訟救助，自難認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世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送達後10日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其餘不得抗告。

如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

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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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614號
原      告  家苑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承彬  
訴訟代理人  郭芸安  


被      告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昌  
上列原告對被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請求確認契約解除不存在事件，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2 億3826萬1559元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翌日起1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197 萬5179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訴。
原告聲請暫免繳納裁判費與訴訟救助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因租賃權涉訟，其租賃定有期間者，以權利存續期間之租金總額為準；其租金總額超過租賃物之價額者，以租賃物之價額為準；未定期間者，動產以二個月租金之總額為準，不動產以二期租金之總額為準。」，同法第77條之9 亦有明文規定。
二、起訴事實與原告請求概要
　㈠原告於民國113 年5 月29日（日期下以「00.00.00」格式）參加被告之「臺南崇賢循環住宅（銀髮）房地招標出租案」，經被告審查合格後，雙方簽訂「房地租賃契約書」（下合稱【系爭房地出租案】）。嗣被告以114.03.14 南土字地0000000000號函通知原告就該出租案多次違反契約且未於期限內（114.03.10 前）改善，依約已於改善期間屆滿次日（114.03.11 ）終止契約（下稱【被告通知已終止租約函】），再以114.05.07 南土字地000000000號函請求原告給付114.03.11-114.04.30 使用補償金及違約金共新臺幣（下同）1100萬8063元（下稱【被告請求補償金及違約金函】）。
　㈡原告於114.05.27 起訴（本院繫屬日）聲明請求：「①確認被告於114.03.11所為解除與原告間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不存在或無效。②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契約生效日113.06.05之租賃契約，剔除違法或顯失公平條款之一部，仍為有效。③確認被告依上開無效解除行為所主張之一切法律請求及處分，均無法律效力。」。
三、本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
　㈠依前述事實與請求概要，本件涉及系爭房地出租案之租約是否經被告有效終止，為就定期租賃之出租人終止租約是否有效、承租人自終止租約至契約原預定租約期滿日之租賃權是否存在之財產權訴訟，依前述法條規定，考量就終止租約前之租賃權有效性並無爭執，則就本件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自終止租約至契約原預定租約期滿日期間之租金總額，並以租賃物價值為總額上限，核定訴訟標的價額。
　㈡經本院函請兩造陳報系爭房地出租案租金總額、被告通知終止租約後至原預定租約期滿期間（114.03.11-123.05.31 ，下稱【原預定剩餘租約期間】）之租金總額、系爭房地之價值，由兩造分別陳報以：
　⒈原告僅陳報以依系爭房地出租案契約計算，被告收取租金為平均每年2425萬元（每月租金190 萬元），而原告就該系爭房地出租案平均每年2719萬元（每月收入226萬6000元），原告每年損失294 萬元（每月36萬3000元），請求抵扣損失後計算價額。
　⒉被告南區處函復：①依系爭房地出租案契約之前二年租金優惠計算，原預定剩餘租約期間之租金總額（含稅）為2 億3826萬1559元、②依被告對原告提起之另案返還租賃物訴訟，經本院就租賃物（土地與建物）價值總額3 億7750萬0120元（本院114 年度補字第438 號，裁命被告繳納裁判費304 萬9175元）
　㈢依上開資料，參照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9 規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2 億3826萬1559元。原告請求以抵扣損失後金額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查與法律規定不符，自難准許。
四、本件裁判費用之計算
　　依上開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本件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 197萬5179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 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15日內補繳，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訴。
五、原告主張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暫免繳納訴訟費用與聲請訴訟救助之無理由說明
　㈠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⒈原告雖以被告就系爭房地出租案有詐欺、偽造文書、重利犯嫌，其已對被告之董事長吳明昌、副總經理蕭基淵、台南區處處長郭建宏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提起加重詐欺告訴，故其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款之詐欺犯罪之被害人，依同條例第54條第1 項應暫免繳納訴訟費用云云。
　⒉惟依原告告訴狀指訴事項，均為系爭房地出租案履約之原告單方面主張，性質上為民事法律關係爭執，客觀上尚難認有構成刑事犯罪行為之餘地，原告亦未提出相關對被告或其提起告訴對向經檢察官為起訴或緩起訴之已達犯罪門檻之相關證據，是其主張其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被害人，自難採認，則其請求依該條例規定暫免訴訟費用，自屬無據。
　㈡就訴訟救助部分
　⒈按「當事人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者，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准予訴訟救助。但顯無勝訴之望者，不在此限。（以上第1 項）法院認定前項資力時，應斟酌當事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基本生活之需要。（以上第2 項）」、「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之事由，應釋明之。」、「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107 條、第109 條第2 項、第284 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就訴訟法對訴訟救助規定之「無資力」，係指窘於生活，且缺乏經濟信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3年台抗字第152號民事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7年裁聲字第18號判例意旨參照）。其標準在於當事人之資力是否足以負擔訴訟費用。亦即，訴訟費用支出需取自於當事人自己與共同生活親屬之必要生活費用而影響基本生活且當事人無可籌得相當於訴訟費用款項之信用能力，始能謂其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　　
　⒊雖聲請訴訟救助者不限於自然人（第107 條之24.02.01立法理由參照），惟於法人聲請訴訟救助時，仍依上開規定，釋明其信用與資力是否則已負擔訴訟費用，亦即，該訴訟費用支出對法人已達使其不能營運存續程度，始能謂其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
　⒋本件原告除未為任何無資力事證釋明外，依其就系爭房地出租案之營運能力、於營運後發生之向入住民眾疑似吸金之高額金錢糾紛之被告主張違約事由，客觀上難認其有無資力之事由，是其請求訴訟救助，自難認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世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其餘不得抗告。
如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614號

原      告  家苑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承彬  

訴訟代理人  郭芸安  



被      告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昌  

上列原告對被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請求確認契約解除不存在

事件，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2 億3826萬1559元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翌日起1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

197 萬5179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訴。

原告聲請暫免繳納裁判費與訴訟救助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

    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

    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因租賃權涉訟，其租賃定有

    期間者，以權利存續期間之租金總額為準；其租金總額超過

    租賃物之價額者，以租賃物之價額為準；未定期間者，動產

    以二個月租金之總額為準，不動產以二期租金之總額為準。

    」，同法第77條之9 亦有明文規定。

二、起訴事實與原告請求概要

　㈠原告於民國113 年5 月29日（日期下以「00.00.00」格式）

    參加被告之「臺南崇賢循環住宅（銀髮）房地招標出租案」

    ，經被告審查合格後，雙方簽訂「房地租賃契約書」（下合

    稱【系爭房地出租案】）。嗣被告以114.03.14 南土字地00

    00000000號函通知原告就該出租案多次違反契約且未於期限

    內（114.03.10 前）改善，依約已於改善期間屆滿次日（11

    4.03.11 ）終止契約（下稱【被告通知已終止租約函】），

    再以114.05.07 南土字地000000000號函請求原告給付114.0

    3.11-114.04.30 使用補償金及違約金共新臺幣（下同）110

    0萬8063元（下稱【被告請求補償金及違約金函】）。

　㈡原告於114.05.27 起訴（本院繫屬日）聲明請求：「①確認被

    告於114.03.11所為解除與原告間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不

    存在或無效。②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契約生效日113.06.05之租

    賃契約，剔除違法或顯失公平條款之一部，仍為有效。③確

    認被告依上開無效解除行為所主張之一切法律請求及處分，

    均無法律效力。」。

三、本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

　㈠依前述事實與請求概要，本件涉及系爭房地出租案之租約是

    否經被告有效終止，為就定期租賃之出租人終止租約是否有

    效、承租人自終止租約至契約原預定租約期滿日之租賃權是

    否存在之財產權訴訟，依前述法條規定，考量就終止租約前

    之租賃權有效性並無爭執，則就本件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

    自終止租約至契約原預定租約期滿日期間之租金總額，並以

    租賃物價值為總額上限，核定訴訟標的價額。

　㈡經本院函請兩造陳報系爭房地出租案租金總額、被告通知終

    止租約後至原預定租約期滿期間（114.03.11-123.05.31 ，

    下稱【原預定剩餘租約期間】）之租金總額、系爭房地之價

    值，由兩造分別陳報以：

　⒈原告僅陳報以依系爭房地出租案契約計算，被告收取租金為

    平均每年2425萬元（每月租金190 萬元），而原告就該系爭

    房地出租案平均每年2719萬元（每月收入226萬6000元），

    原告每年損失294 萬元（每月36萬3000元），請求抵扣損失

    後計算價額。

　⒉被告南區處函復：①依系爭房地出租案契約之前二年租金優惠

    計算，原預定剩餘租約期間之租金總額（含稅）為2 億3826

    萬1559元、②依被告對原告提起之另案返還租賃物訴訟，經

    本院就租賃物（土地與建物）價值總額3 億7750萬0120元（

    本院114 年度補字第438 號，裁命被告繳納裁判費304 萬91

    75元）

　㈢依上開資料，參照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9 規定，本件訴訟標

    的價額應核定為2 億3826萬1559元。原告請求以抵扣損失後

    金額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查與法律規定不符，自難准許。

四、本件裁判費用之計算

　　依上開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本件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 197萬

    5179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 項但書之規定，限原

    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15日內補繳，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訴

    。

五、原告主張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暫免繳納訴訟費用與聲請

    訴訟救助之無理由說明

　㈠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⒈原告雖以被告就系爭房地出租案有詐欺、偽造文書、重利犯

    嫌，其已對被告之董事長吳明昌、副總經理蕭基淵、台南區

    處處長郭建宏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提起加重詐欺告訴，故

    其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款之詐欺犯罪之被害

    人，依同條例第54條第1 項應暫免繳納訴訟費用云云。

　⒉惟依原告告訴狀指訴事項，均為系爭房地出租案履約之原告

    單方面主張，性質上為民事法律關係爭執，客觀上尚難認有

    構成刑事犯罪行為之餘地，原告亦未提出相關對被告或其提

    起告訴對向經檢察官為起訴或緩起訴之已達犯罪門檻之相關

    證據，是其主張其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被害人，自難

    採認，則其請求依該條例規定暫免訴訟費用，自屬無據。

　㈡就訴訟救助部分

　⒈按「當事人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者，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

    准予訴訟救助。但顯無勝訴之望者，不在此限。（以上第1 

    項）法院認定前項資力時，應斟酌當事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

    基本生活之需要。（以上第2 項）」、「無資力支出訴訟費

    用之事由，應釋明之。」、「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

    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

    時調查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107 條、第109 條

    第2 項、第284 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就訴訟法對訴訟救助規定之「無資力」，係指窘於生活，且

    缺乏經濟信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3年台抗字第152號民事判

    決；最高行政法院97年裁聲字第18號判例意旨參照）。其標

    準在於當事人之資力是否足以負擔訴訟費用。亦即，訴訟費

    用支出需取自於當事人自己與共同生活親屬之必要生活費用

    而影響基本生活且當事人無可籌得相當於訴訟費用款項之信

    用能力，始能謂其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　　

　⒊雖聲請訴訟救助者不限於自然人（第107 條之24.02.01立法

    理由參照），惟於法人聲請訴訟救助時，仍依上開規定，釋

    明其信用與資力是否則已負擔訴訟費用，亦即，該訴訟費用

    支出對法人已達使其不能營運存續程度，始能謂其無資力支

    出訴訟費用。

　⒋本件原告除未為任何無資力事證釋明外，依其就系爭房地出

    租案之營運能力、於營運後發生之向入住民眾疑似吸金之高

    額金錢糾紛之被告主張違約事由，客觀上難認其有無資力之

    事由，是其請求訴訟救助，自難認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世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送達後10日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其餘不得抗告。

如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

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614號

原      告  家苑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承彬  

訴訟代理人  郭芸安  



被      告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昌  

上列原告對被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請求確認契約解除不存在事件，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2 億3826萬1559元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翌日起1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197 萬5179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訴。

原告聲請暫免繳納裁判費與訴訟救助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因租賃權涉訟，其租賃定有期間者，以權利存續期間之租金總額為準；其租金總額超過租賃物之價額者，以租賃物之價額為準；未定期間者，動產以二個月租金之總額為準，不動產以二期租金之總額為準。」，同法第77條之9 亦有明文規定。

二、起訴事實與原告請求概要

　㈠原告於民國113 年5 月29日（日期下以「00.00.00」格式）參加被告之「臺南崇賢循環住宅（銀髮）房地招標出租案」，經被告審查合格後，雙方簽訂「房地租賃契約書」（下合稱【系爭房地出租案】）。嗣被告以114.03.14 南土字地0000000000號函通知原告就該出租案多次違反契約且未於期限內（114.03.10 前）改善，依約已於改善期間屆滿次日（114.03.11 ）終止契約（下稱【被告通知已終止租約函】），再以114.05.07 南土字地000000000號函請求原告給付114.03.11-114.04.30 使用補償金及違約金共新臺幣（下同）1100萬8063元（下稱【被告請求補償金及違約金函】）。

　㈡原告於114.05.27 起訴（本院繫屬日）聲明請求：「①確認被告於114.03.11所為解除與原告間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不存在或無效。②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契約生效日113.06.05之租賃契約，剔除違法或顯失公平條款之一部，仍為有效。③確認被告依上開無效解除行為所主張之一切法律請求及處分，均無法律效力。」。

三、本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

　㈠依前述事實與請求概要，本件涉及系爭房地出租案之租約是否經被告有效終止，為就定期租賃之出租人終止租約是否有效、承租人自終止租約至契約原預定租約期滿日之租賃權是否存在之財產權訴訟，依前述法條規定，考量就終止租約前之租賃權有效性並無爭執，則就本件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自終止租約至契約原預定租約期滿日期間之租金總額，並以租賃物價值為總額上限，核定訴訟標的價額。

　㈡經本院函請兩造陳報系爭房地出租案租金總額、被告通知終止租約後至原預定租約期滿期間（114.03.11-123.05.31 ，下稱【原預定剩餘租約期間】）之租金總額、系爭房地之價值，由兩造分別陳報以：

　⒈原告僅陳報以依系爭房地出租案契約計算，被告收取租金為平均每年2425萬元（每月租金190 萬元），而原告就該系爭房地出租案平均每年2719萬元（每月收入226萬6000元），原告每年損失294 萬元（每月36萬3000元），請求抵扣損失後計算價額。

　⒉被告南區處函復：①依系爭房地出租案契約之前二年租金優惠計算，原預定剩餘租約期間之租金總額（含稅）為2 億3826萬1559元、②依被告對原告提起之另案返還租賃物訴訟，經本院就租賃物（土地與建物）價值總額3 億7750萬0120元（本院114 年度補字第438 號，裁命被告繳納裁判費304 萬9175元）

　㈢依上開資料，參照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9 規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2 億3826萬1559元。原告請求以抵扣損失後金額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查與法律規定不符，自難准許。

四、本件裁判費用之計算

　　依上開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本件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 197萬5179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 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15日內補繳，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訴。

五、原告主張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暫免繳納訴訟費用與聲請訴訟救助之無理由說明

　㈠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⒈原告雖以被告就系爭房地出租案有詐欺、偽造文書、重利犯嫌，其已對被告之董事長吳明昌、副總經理蕭基淵、台南區處處長郭建宏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提起加重詐欺告訴，故其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款之詐欺犯罪之被害人，依同條例第54條第1 項應暫免繳納訴訟費用云云。

　⒉惟依原告告訴狀指訴事項，均為系爭房地出租案履約之原告單方面主張，性質上為民事法律關係爭執，客觀上尚難認有構成刑事犯罪行為之餘地，原告亦未提出相關對被告或其提起告訴對向經檢察官為起訴或緩起訴之已達犯罪門檻之相關證據，是其主張其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被害人，自難採認，則其請求依該條例規定暫免訴訟費用，自屬無據。

　㈡就訴訟救助部分

　⒈按「當事人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者，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准予訴訟救助。但顯無勝訴之望者，不在此限。（以上第1 項）法院認定前項資力時，應斟酌當事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基本生活之需要。（以上第2 項）」、「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之事由，應釋明之。」、「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107 條、第109 條第2 項、第284 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就訴訟法對訴訟救助規定之「無資力」，係指窘於生活，且缺乏經濟信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3年台抗字第152號民事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7年裁聲字第18號判例意旨參照）。其標準在於當事人之資力是否足以負擔訴訟費用。亦即，訴訟費用支出需取自於當事人自己與共同生活親屬之必要生活費用而影響基本生活且當事人無可籌得相當於訴訟費用款項之信用能力，始能謂其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　　

　⒊雖聲請訴訟救助者不限於自然人（第107 條之24.02.01立法理由參照），惟於法人聲請訴訟救助時，仍依上開規定，釋明其信用與資力是否則已負擔訴訟費用，亦即，該訴訟費用支出對法人已達使其不能營運存續程度，始能謂其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

　⒋本件原告除未為任何無資力事證釋明外，依其就系爭房地出租案之營運能力、於營運後發生之向入住民眾疑似吸金之高額金錢糾紛之被告主張違約事由，客觀上難認其有無資力之事由，是其請求訴訟救助，自難認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世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其餘不得抗告。

如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